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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点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二）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6 年 4 月 10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6 年 4 月 10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平和县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福建点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福建七建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

纷一案，本院于 2026 年 4 月 10 日立案。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福建点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柯志文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系挂牌公司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福建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汪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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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19 年 12 月 20 日，南靖县人民法院与被告福建七建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南

靖审判法庭工程(设计，采购，施工，预制构件生产一体化)总承包(EPC)合同》。

2020 年 8 月 13 日，双方签订了《南靖县人民法院审判法庭工程(设计，采购，施

工，以预制构件生产一体化)总承包(EPC)合同之补充协议》(一)(以下简称"补充

协议")，在主合同基础上增加"智能化系统工程项目". 

补充协议约定如下(摘要): 

1、本工程签约合同价：智能化系统工程项目总承包费暂定为人民币 2000

万元。最终以财政审核部门审核的结果为准。本工程项目的下浮率 K 值与主合

同约定取值范围一致为 10%，所有涉及变更，增加追补在工程价款均与主合同约

定一致。 

2、承包人在智能化工程各项目主要设备进场安装完成后一周内支付至实际

完成工程量的 25%；智能化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一周内支付至实际完成工程

量的 50%；委托财审结算审核确定后，项目资料完整归档，且在收到正式发票之

日起 30 日内支付至该项目结算审核总价的 70%，余下 30%的工程审核总价款分

三年付清，支付时间与比例如下： 

①第一期款：项目总验收合格之日起满一年后的 30 日内支付结算审核总价

的 8%(无息). 

②第二期款：项目总验收合格之日起满两年后的 30 日内支付结算审核总价

的 8%(无息). 

③第三期款：项目总验收合格之日起满三年后的 30 日内再支付结算审核总

价的 9%(无息). 

④结算审核总价的 5%作为质量保修金，待本智能化工程保修期(三年)满后，

无质量未了事项，发包人收到承包人的付款申请书及相应等额发票后 28 个工作

日内无息支付。保修期以本工程总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项目保修期。 

上述拨付工程款的依据：若预算财审完成前以审核后的工程概算为准；若工

程概算未完成审核前以工程估算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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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28 日，被告福建七建集团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智能化工程

专业分包合同》，约定将上述智能化系统工程分包给原告，并有如下约定(摘要): 

1、合同价格形式："固定单价合同，以业主单位最终财政审定价 K 值下浮(前)

财政审核价下浮 27%(含另外计取该部分的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 1%包干)进行结

算(并相应提供 9%增值税专用发票)。暂定合同总价：人民币贰仟万元。" 

2、工程进度款支付："按照下方承包人与发包人约定的支付方式向分包人进

行支付，承包人应在收到发包人款项后，按约定比例下浮(以业主单位最终财政

审定价 K 值下浮(前)财政审核价下浮 27%(含另外计取该部分的安全文明施工措

施费 1%包干)进行结算)后 15 个工作日内向分包人支付款项"；其余支付条款与

上述补充协议约定相同。 

此后，原告如期完成了项目并于 2022 年 7 月 28 日通过竣工验收，项目资料

也全部归档，而期间七建公司仅支付 3769740.46 元，剩余款项七建公司以法院

未付款为由不予支付。项目工程概算(预算)早已通过审核并于 2023 年 7 月报财

审，2025 年 3 月工程财政审核结果如下：南靖县人民法院审判法庭建设项目(智

能化)造价合计 15225973.1 元，南靖县人民法院审判法庭建设项目(精装修工程-

机房部分)造价合计 119909.37 元。 

被 告 总 计 应 拨 付 原 告 工 程 款 总 额 为 人 民 币

(15225973.1+119909.37)X73%=11,202,494.2 元，根据前述约定，应分期拨付如下

(同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分段计算逾期付款利息)： 

1、于 2022 年 8 月 2 日(验收一周内 50%)前应付 5601247.1 元，扣除已付

3769740.46 元，尚欠 1831506.64 元(利息：以 1831506.64 元为基数，自 2022 年 8

月 3 日起计至 2023 年 8 月 28 日为 72258.04 元)。 

2、于 2023 年 8 月 28 日(验收一年加 30 日 8%)前应付 896199.54 元(利息：

以 2727706.18 为基数，自 2023 年 8 月 29 日计至 2024 年 8 月 28 日为 95386.37

元)。 

3、于 2024 年 8 月 28 日(验收两年加 30 日 8%)前应付 896199.54 元(利息：

以 3623905.72 为基数，自 2024 年 8 月 29 日计至 2025 年 4 月 1 日为 67796.83

元)。 

4、于 2025 年 4 月 1 日(财审确定后 30 日 20%)前应付 2,240,498.84 元(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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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5864404.56 为基数，自 2025 年 4 月 2 日暂计至 2025 年 7 月 7 日为 48313.08

元)。 

5、于 2025 年 8 月 28 日(质保期满 5%加 28 工作日)前应付 560124.7 元： 

6、于 2025 年 8 月 28 日(验收三年加 30 日 9%)前应付 1008224.48 元。 

以上利息合计 283,754.32 元，另被告未按约付款已构成违约故应于起诉之日

(暂定 2025 年 7 月 7 日)以欠款总额 11,202,494.2-3769740.46=7,432,753.74 元为基

数计付利息。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工程款人民币 7,432,753.74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其中，以 1831506.64 元为基

数，自 2022 年 8 月 3 日起计至 2023 年 8 月 28 日；以 2727706.18 元为基数，自

2023 年 8 月 29 日计至 2024 年 8 月 28 日；以 3623905.72 元为基数，自 2024 年

8 月 29 日计至 2025 年 4 月 1 日；以 5864404.56 为基数，自 2025 年 4 月 2 日暂

计至 2025 年 7 月 7 日；以欠款总额 7,432,753.74 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计付至

款项全部还清之日)，利息暂计 283,754.32 元，本息合计 7,716,508.06 元；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其他进展 

福建点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福建七建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

纷一案，本院于 2026 年 4 月 10 日立案。 

首次开庭时间为 2026 年 5 月 15 日。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系公司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案件,不会对公司经营产

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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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无重大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会积极应诉，提供详尽的证明材料，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避免给

公司及投资者造成损失；上述诉讼若在后续出现达到信息披露标准的情形，公司

将及时披露案件进展情况。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起诉状》、《受理案件通知书》 

 

 

福建点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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